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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

每週教學節數實施辦法第六條」發布令、修正總說明、修

正條文及修正對照表各一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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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每週教學

節數實施辦法」第六條修正總說明 

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每週教學節數實

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 113年 7月 3日基府教特壹字第 1130233966

號令訂定發布，茲為依據教育部 113 年 10 月 14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35703387 號函略以：本辦法第六條第二項所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中「第二條第四

款」為「第二條第五項」，爰擬具本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修正法規依據

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

進用辦法」第二條第五項。 

 



 

「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每週教學

節數實施辦法」第六條 
113年 7月 3日基府教特壹字第 1130233966號令發布全文共 11條 

114年 6月 4日基府教特壹字第 1140226458B號令修正第 6條 

第六條  特教班教師教學型態如下： 

一、 直接教學：包含抽離式教學、外加式教學、入普通班支援

教學、跨領域或跨科目之協同教學。 

二、 間接服務：包含需求評估與處理、個別指導、合作諮詢服

務、入班觀察及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服務事項。 

前項教學型態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

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第二條第五項訂定之。 



「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每週教學

節數實施辦法」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特教班教師教學

型態如下： 

一、 直接教學：包含抽

離式教學、外加式

教學、入普通班支

援教學、跨領域或

跨科目之協同教

學。 

二、 間接服務：包含需

求評估與處理、個

別指導、合作諮詢

服務、入班觀察及

其他特殊教育相關

服務事項。 

前項教學型態依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

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

辦法第二條第五項訂定

之。 

第六條 特教班教師教學

型態如下： 

一、 直接教學：包含抽

離式教學、外加式

教學、入普通班支

援教學、跨領域或

跨科目之協同教

學。 

二、 間接服務：包含需

求評估與處理、個

別指導、合作諮詢

服務、入班觀察及

其他特殊教育相關

服務事項。 

前項教學型態依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

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

辦法第二條第四款訂定

之。 

依據教育部 113 年 10 月

14 日 臺 教 授 國 字 第

1135703387 號函文字酌

修。 

 


